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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學宗旨 

嶺南中學（原廣州嶺南大學第二中學）自 1937年由廣州遷校澳門，一直

秉承廣州嶺南大學“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辦學宗旨，教育青少年求知識、

學做人，使他們在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近年，嶺南中學加強愛國教

育，教育青少年愛國愛澳，建立健康正確的人生觀。 

 

二、 經營性質 

“嶺南中學” 是一所不牟利非高等教育的私立學校，辦學實體為“澳門

嶺南教育發展會”。 

  



三、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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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成員 

 

  學校機關成員 

   嶺南中學 

學校機關成員 

   校長 

   副校長 

行政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財務主任 

其他成員 秘書 

訓輔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中學教導主任 

小學教導主任 

幼稚園主任 

其他成員 
各班班主任 

學生輔導員 

教學領導機關 
主管人員 

中學教導主任 

小學教導主任 

幼稚園主任 

其他成員 各科科組長 

  



五、 運作規定 

（一）校長的主要職責 

執行第 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一條（校長職

務）之職責，以及包括以下各項： 

（1）執行校董會的決議； 

（2）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 

（3）確保學校按學校章程和現行法例的規定運作，有效地規劃和運用各項教育資源； 

（4）制定和執行學校的發展規劃； 

（5）構思、領導和指引學校的教育活動； 

（6）建立和完善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 

（7）規劃和監管課程； 

（8）確保教學質素； 

（9）推行學校自評和撰寫有關報告； 

（10）發出學生的就讀證明、學歷證明書及畢業文憑； 

（11）統籌、監察和促進學校的行政、訓輔或輔導、教學等各領導機關的工作； 

（12）管理學校人員； 

（13）及時執行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指引； 

（14）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提供其所要求的資料和解釋； 

（15）將學校管理、組織和運作上的重要變更及資訊通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16）促進學校、家庭及所在社區互動和合作。 

 

（二）副校長的主要職責 

執行第 3/2012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第七條（學校

其他中、高層管理人員）第一款之職責，以及包括以下各項： 

（1）協助校長領導及管理學校； 

（2）擔任校長分配的職務及工作； 

（3）校長因不在、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按學校的規定代行校長職務。 

 

  



（三）行政領導機關 

A. 行政領導機關的組成 

（1）行政領導機關由財務及秘書組成。 

（2）執行行政領導機關職責的主管人員為財務主任。 

 

B. 行政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執行第 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三條（行政領導機關

的職務）之職權，以及包括以下各項： 

（1）協助制定學校的預算及會計帳目； 

（2）指導和統籌學生的註冊及登記； 

（3）建立並保存學校人員及學生的個人檔案； 

（4）建立並保存學生的評核資料； 

（5）備妥須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提交的資料，尤其使用政府財政支援的資料； 

（6）規劃和統籌行政管理、財務管理、人事管理、設備設施管理以及對外關係管理

的工作； 

（7）訂定相關管理的規章制度，並監督其執行情況。 

 

(四) 訓輔領導機關 

A. 訓輔領導機關的組成 

（1）訓輔領導機關由中學教導主任、小學教導主任、幼稚園主任、各班班主任及學

生輔導員組成。 

（2）執行訓輔領導機關的主管人員為中學教導主任、小學教導主任、幼稚園主任。 

 

B. 訓輔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執行第 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四條（訓育或輔導領

機關的職務）之職權，以及包括以下各項： 

（1）監督學生遵守紀律的情況，以及處理學生違反紀律的行為； 

（2）與家長保持溝通合作，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 

（3）向負責訓育、輔導工作的人員提供支援及培訓； 

（4）制訂學生訓育、輔導的規章以及學校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規劃，並監督其執行情

況； 

（5）統籌、規劃和推行訓育、輔導及學生發展的活動。 

 

  



（五）教學領導機關 

A. 教學領導機關的組成 

（1） 教學領導機關由中學教導主任、小學教導主任、幼稚園主任和各科科組長組成。 

（2）執行教學領導機關職責的主管人員為中、小、幼各部主任。 

 

B. 教學領導機關的主要職責 

執行第 15/2020號法律《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第二十五條（教學領機關的

職務）之職權，以及包括以下各項： 

（1）優化學校的教學文化； 

（2）推動教學人員的專業發展； 

（3）向教學人員提供教學輔助； 

（4）協調和監察學校的教學活動； 

（5）監察學生的學業成績，並適時將結果通知家長； 

（6）推動學生終身學習； 

（7）提升學校的教學效能； 

（8）統籌與課程發展、教學、學生評核以及學術科研有關的規劃及活動，並監察其執

行情況。 

 

（七）學校會議 

⚫ 學校會議之召開方式，分為下列二類： 

（1）定期會議：各領導機關於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召開日期於開會前公告； 

（2）臨時會議：因天災、緊急事故或各領導機關認有必要，得隨時召開之。 

⚫ 學校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校長因故無法召集或主持時，由其職務代理人召集並

主持。 

⚫ 學校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 

（1）應有全校教職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2）教職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有正當理由，並須辦理請假。 

⚫ 學校會議由秘書撰寫會議記錄。 

 

備註：（1）開會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2）當議題內容與會議成員有利益關連時，相關成員應自行迴避。 

                                       


